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致              (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在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包括：
（一）我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但警告和罚款额在3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除外；
（二）我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特此声明！
注：
1、本声明后附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上的信用查询记录截图（查询时间不早于本公告时间）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本文件中所提及的违法、处罚记录均以在以上渠道查询结果为准，其他任何渠道获取的信息评标时不予考虑。供应商须保证本声明真实有效，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于以上渠道已收录或未收录的违法、处罚记录，供应商有义务在响应文件中做出说明，供应商刻意隐瞒的，视为弄虚作假谋取成交。


供应商名称（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